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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法令宣導
一、考試、任免、敘薪、兼職
（一）臺北市政府勞工局就業服務處函以，歡迎貴機關將徵才資訊連結或刊登於該處台北人力銀行網站（www.okwork.gov.tw）（教育部人事處101年7月31日臺人處字第1010137848號書函）
（二）教育部轉知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函以，各機關公務人員符合公務人員陞遷法第12條第1項第8款但書之規定，奉派國外協助友邦工作或借調公民營事業機構、財團法人服務，經核准留職停薪者，於參加本機關職務陞任甄審時，得採計留職停薪期間之年資等列入評分。（教育部101年7月31日臺人(一)字第1010139670號函）
（三）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修正發布「技術士技能檢定保母人員職類單一級申請檢定資格」。（教育部101年8月17日臺人(一)字第1010154133號函）
（四）銓敘部、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於101年8月8日會同修正發布「各機關須用考試及格人員職缺擬進用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審核原則」。（教育部人事處101年8月14日臺人處字第1010150709號函）
二、考績考核、訓練進修、差勤管理
（一）有關行政院人事行政總處地方行政研習中心實體課程線上報名作業自即日起改至「e學中心」(http://elearning.rad.gov.tw)。（教育部101年7月27日臺人(二)字第1010139706號函）
（二）為強化宣導公務人員保障制度，促請公務同仁適時、適當保障自身合理權益，同時使民眾知悉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職責及功能所在，該會設計製作旨揭宣導海報，請各單位自行至該會全球資訊網（網址：http://www.csptc.gov.tw）「保障業務」項下之「宣導輔導專區」下載宣導海報電子檔，並協助張貼於機關公告欄、各辦公處所等公開場所，以達宣導之效。（教育部101年8月22日臺人(二)字第1010155979B號書函）
三、待遇、福利、退休、撫卹
（一）公立學校教師曾任私立學校未具合格教師資格之教師年資，得否採計為退撫年資疑義：本部99年6月28日臺人(三)字第0990092142B號函中「曾於81年8月1日前經私立學校進用為專任教師，其繼續於私立學校任教之未具合格資格教師年資…」，補充說明如下：1、教師於81年7月31日以前經私立學校進用為編制內、專任、未具合格教師資格之教師年資，得併計為退撫年資。2、教師於81年8月1日以後繼續任私立學校未具合格資格之教師年資，須於81年7月31日以前即經私立學校進用，且仍繼續於同一所私立學校任教，年資未中斷者，始得併計為退撫年資。3、教師於81年8月1日以後始經私立學校進用者，需為編制內、專任、合格之教師年資，始得併計為退撫年資。（教育部101年7月25日臺人(三)字第1010134292號函）
（二）銓敘部函以，有關退休公(政)務人員如有溢領優惠存款利息之情事者，應俟其返還該溢領款項後，始准予辦理優惠存款續存一案，基於公教人員優惠存款相關規定一致性原則，退休學校教職員部分請參照銓敘部函辦理。（教育部101年7月26日臺人（三）字第1010139263號書函）
（三）銓敘部函以，請確實依法辦理公務人員因公撫卹案件之事前審核工作，請各機關在出具公務人員因公死亡證明書時，於公文書之製作上，應依法就事實詳載，對於申請因公死亡撫卹案件，亦應覈實檢具足資證明亡故人員因公死亡事實經過之相關證明文件送核，不宜妄加描述或外加事實以外之情節，且應切實負責查明公務人員之死亡事實經過，並在合法、合理之原則下，協助遺族蒐整證件(事實)，再依各項因公死亡情事之認定標準，先作必要之審酌；若初步認為已可明確認定屬因公死亡時，始可出具上開證明書件並報送因公撫卹案；若亡故人員之死亡事實經過與法定因公撫卹要件明顯不符，服務機關及承辦單位之相關人員仍妄加描述與事實不符之情節時，該部將函請各主管機關查處相關人員責任。（教育部人事處101年7月26日臺人處字第1010139338號函）
（四）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函以，有關聘僱人員於聘僱期間自殺死亡相關給與事宜，請參酌公務人員撫卹法之精神，發還自提儲金之本息，且繳付離職儲金費用5年以上者，同時發還公提儲金本息，其遺族領受順序比照各機關學校聘僱人員離職儲金給與辦法第5條第2項規定辦理。（教育部101年7月27日臺人(三)字第1010139778號函）
（五）行政院修正「中央公教人員急難貸款實施要點」第五點、第七點，並自101年7月31日生效。（教育部101年8月10日臺人（三）字第1010145350號函）
（六）銓敘部令釋關於該部96年12月21日部退三字第0962839616號令釋公務人員曾任兵缺代理（課）教師年資採計規定，自即日起廢止；相關事宜應回歸公務人員退休法及其施行細則之規定；另，該令廢止後，原具上開96年12月21日令釋規定之兵缺代理（課）教師年資，且於101年12月31日以前退休生效者，仍得照原令規定，採計為公務人員年資。（教育部101年8月16日臺人(三)字第1010153636號函）
（七）教育部函以，公教人員保險法第11條及退休人員保險辦法第5條第3項所定全部由各級政府或各私立要保學校負擔被保險人參加全民健康保險之自付部分保險費，不含民國102年1月1日開始實施之全民健康保險法第31條所定補充保險費。（教育部101年7月6日臺人(三)字第1010115751號函）
（八）教育部函轉公教人員保險之保險費率，擬自102年1月1日調整為8.25%，業經本(101)年6月21日考試院第11屆第193次會議審查通過。（教育部101年7月26日臺人(三)字第1010137867A號函）
（九）為辦理101學年度第1學期子女教育補助費申請作業，檢送本校教職員子女教育補助費申請表(如附加檔案)，請有需求之師長、同仁，填妥申請表並檢附收費單據（國中、國小無須繳驗，如係繳交影本應由申請人書明「與正本相符」並簽名）、戶口名簿影本（子女於本校首次申請者）。另為配合人事行政局「全國軍公教人員子女教育補助申請暨稽核系統」作業時程，請於本(101)年10月15日前逕送人事室俾利辦理相關事宜。
（十）行政院修正「中央公教人員急難貸款實施要點」第五點、第七點，並自101年7月31日生效乙案，本次修正重點如下：。（教育部101年8月10日臺人(三)字第1010145350號函）
1.配合立法院第七屆第八會期司法及法制委員會第十四次全體委員會之附帶決議，將本要點之連帶保證人規定，修正為保證人。（修正規定第五點）
2.「中央政府特種基金管理準則」第十二條規定略以，各特種基金資金之保管及運用應注重收益性及安全性，考量本要點之連帶保證人規定，修正為保證人後，中央公教人員急難救助基金風險恐提高，爰增訂申請中央公教人員急難貸款須檢附申請人及保證人之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綜合信用報告影本，以作為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核定貸款之依據。（修正規定第五點）　
3.原「中央公教人員福利互助及急難救助基金收支保管運用要點」名稱已修正為「中央公教人員急難救助基金收支保管運用要點」，爰配合名稱修正。（修正規定第七點）
政風資訊
一、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辦理「101年防制人口販運網路宣導活動」，活動期間自101年8月10日起至101年11月30日止，詳情請上活動網址（http://www.101sht.com）。
二、新北市政府舉辦「新北市政府101年廉能海報設計比賽」，活動期間自101年8月20日起至101年10月22日止，詳情請上新北市政府政風處網站（http://www.ethics.ntpc.gov.tw）
人 事 動 態
一、成功大學黃肇瑞教授於101年8月31日起正式擔任本校第四屆校長。
二、本校101學年度 聘任教師兼行政主管人員名冊如下
	職稱
	姓名
	所屬單位--職稱
	聘期
	備註

	副校長
	王學亮
	資管系/教授
	1.自101.8.31起兼任
2.任期配合校長任期為原則
	

	主任秘書
	陳振華
	土環系/教授
	1.自101.8.31起兼任
2.任期配合校長任期為原則
	

	教務長
	陳文生
	政法系/教授
	1.自101.8.31起兼任
2.任期以3年為原則
	

	學務長
	連興隆
	土環系/教授
	1.自101.8.31起兼任
2.任期以3年為原則
	

	總務長
	張永明
	財法系/教授
	1.自101.8.31起兼任
2.任期以3年為原則
	

	圖書資訊館館長
	潘欣泰
	資工系/副教授
	1.自101.8.31起兼任
2.任期配合校長任期為原則
	

	研究發展處研發長
	王宗櫚
	化材系/教授
	1.自101.8.31起兼任
2.任期配合校長任期為原則
	

	通識教育中心中心主任
	楊鈞池
	政法系/副教授
	1.自101.8.31起兼任
2.任期配合校長任期為原則
	

	推廣教育中心中心主任
	吳松茂
	電機系/副教授
	1.自101.8.31起兼任
2.任期配合校長任期為原則
	

	體育室主任
	孫美蓮
	通識中心/教授
	1.自101.8.31起兼任
2.任期配合校長任期為原則
	

	教學發展中心主任
	王學亮
	資管系/教授
	1.自101.8.31起兼任
2.任期配合校長任期為原則
	

	教學發展中心執行秘書
	陳文生
	政法系/教授
	1.自101.8.31起兼任
2.任期配合校長任期為原則
	


三、奉 校長核定創意設計與建築學系劉安平副教授為該系第一任系主任。
四、本校101學年度教師兼任自給自足之中心主任、經理名冊： 

	職稱
	姓名
	所屬單位/職稱
	說明
	備註

	高階管理人才培育中心主任(EMBA)
	翁銘章
	應經系/副教授
	自101.8.31起兼任
	

	語文中心主任
	顏淑娟
	西語系/副教授
	自101.8.31起兼任
	

	華語文中心
主任
	顏淑娟
	西語系/副教授
	自101.8.31起兼任
	

	創新育成中心主任
	藍文厚
	電機系/教授
	自101.8.31起兼任
	

	永續居住環境科技中心主任(BEST)
	陳啟仁
	創意設計與建築學系/副教授
	自101.8.31起兼任
	

	扣件及鋼鐵技術研究中心
	林東毅
	化材系/教授
	自101.8.31起兼任
	


五、本校人員異動名冊如下：
	姓名
	動態
	新職單位/職稱
	原職單位/職稱
	生效日期
	備考

	鄭恩存
	到職
	管理學院/行政佐理
	
	101.08.20
	

	余柔萱
	到職
	會計室/職務代理人
	
	101.08.20
	

	楊郁瑩
	離職
	
	創意設計與建築學系/職務代理人
	101.08.20
	


六、派遣人力派駐本校異動情形：
	姓名
	動態
	服務單位
	所屬派遣廠商
	生效日期
	備考

	張晏容
	到職
	東亞語文學系
	優派人力資源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101.08.09
	

	王俊人
	到職
	運動競技學系
	優派人力資源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101.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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